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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与延边耀天燃气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组建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燃气”或“公司”）2012 年第十次临时

董事会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10 人，实到 10

人，公司监事、财务总监列席了会议。会议以全票通过形成决议：同意以注册成

立合资公司收购延边耀天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耀天燃气”）资产的

方式实现长春燃气在延吉地区乃至吉林省东部区域的管道燃气市场整合的方案： 

由长春燃气和耀天燃气共同出资在龙井市、图们市、珲春市设立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的名称分别为：长春燃气（龙井）有限公司，长春燃气（图们）有限公

司，长春燃气（珲春）有限公司；三家公司耀天燃气各占股份 30%，长春燃气均

控股 70%。 

公司与 2012 年 12 月 11 日在公司总部和耀天燃气共同签署了合资公司设立

协议。 

一、合资方情况： 

公司名称：延边耀天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龙井市工业集中区 

法人代表：张岗 

注册资本：825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天然气及其他燃气投资，城市燃气管网建设投资，管材销售，

煤层气发电投资。 

关联关系：公司和耀天燃气无关联关系 

二、新设立合资公司情况： 

1、长春燃气（龙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春燃气（龙井）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名

称为准）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天然气销售、燃气运营服务、燃气具生产销售，液化气供应、汽

车燃气改装、汽车加气、燃气工程安装、天然气利用项目开发、汽油、柴油经销、

燃气直燃机经销项目。(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出资方式 ：耀天燃气以其所拥有的延边耀天液化天然气储配有限责任公司

和龙井市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的城市燃气资产出资；长春燃气以货币出资方式

出资 3500 万元人民币，用以收购耀天燃气所拥有的延边耀天液化天然气储配有

限责任公司和龙井市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的城市燃气资产的其余资产。交易完

成后，长春燃气（龙井）有限公司将拥有延边耀天液化天然气储配有限责任公司

和龙井市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城市燃气资产。 

延边耀天液化天然气储配有限责任公司和龙井市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已

经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持续经营前提

下，延边耀天液化天然气储配有限责任公司城市燃气资产组资产账面价值为

4,495.77 万元，评估价值 4,185.25 元，减值额为 310.52 万元，减值率为 6.91%；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5.30 万元，评估价值为 5.30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4,490.47 万元，评估价值为 4,179.95 万元，减值额为 310.52 万元，减值率

为 6.92 %。龙井市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城市燃气资产组资产账面价值为

2,684.35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0.21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684.56 万元，收

益法评估后的资产组价值为 4,280.00 万元，增值额为 1595.44 万元，增值率为

59.43%。 

2、长春燃气（图们）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春燃气（图们）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名

称为准）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天然气销售、燃气运营服务、燃气具生产销售，液化气供应、汽

车燃气改装、汽车加气、燃气工程安装、天然气利用项目开发、燃气直燃机经销

项目。(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出资方式：耀天燃气以其所拥有的图们市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的城市燃气

资产出资；长春燃气以货币方式出资 1400 万元人民币，用以收购耀天燃气所拥

有的图们市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的城市燃气资产的其余资产。交易完成后，长

春燃气（图们）有限公司将拥有图们市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城市燃气资

产。 

图们市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经中和资产评估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收益法评估，图们市耀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城

市燃气资产组资产账面价值为 3,628.74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209.92 万元，净

资产账面价值为 3,418.82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资产组价值为 3,540.00 万元，增

值额为 121.18 万元，增值率为 3.54%。 

3、长春燃气（珲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春燃气（珲春）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名

称为准）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天然气销售、燃气运营服务、燃气具生产销售，液化气供应、汽

车燃气改装、汽车加气、燃气工程安装、天然气利用项目开发、燃气直燃机经销

项目。(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出资方式：耀天燃气以其所拥有的珲春市耀天新能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的城市燃气资产出资；长春燃气以货币出资 2100 万元人民币，用以收购耀天燃

气所拥有的珲春市耀天新能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城市燃气资产的其余资

产。交易完成后，长春燃气（珲春）有限公司将拥有珲春市耀天新能源开发利用

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城市燃气资产。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珲春市耀天新能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

资产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经收益法评估，

珲春市耀天新能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城市燃气资产组资产账面价值为

1,278.37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13.86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264.51 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资产组价值为 6,100.00 万元，增值额为 4,835.49 万元，增值率为

382.40%。 

 



三家新合资公司资产交易完成后将承接与资产相关的部分债务，并聘任适合

岗位要求的全部员工。 

三、组建合资公司的经营目的、对公司今后发展的影响及风险： 

经营目的：共同经营当地燃气市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经济技术合作，

采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提高服务质量、竞争能力，使投资各方获

得满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 

对公司今后发展的影响及风险：借助“长吉图一体化战略”和“气化吉林”

能源目标，对延边州燃气市场进行整合，拓展公司经营领域、消除区域市场同业

竞争，保持公司在延边区域的燃气控股地位，实现公司在延吉地区乃至吉林省东

部的战略布局。公司投资成立上述三家合资公司，存在受注册地宏观经济发展不

确定性所带来的燃气销量达不到预期风险以及燃气价格不能及时实现顺价调整

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2 日 

 


